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民眾申報流程 

 一. 申請人、代理人身分證 

二. 申請人、代理人印章 

三. 申請人存摺正面影本 

四. 現耕人若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提出託耕或

承租之契約書 

五. 若申請種植作物為契約作物則檢附牧場登記

證影本及契約書影本 

一. 登錄系統查詢是否符合基期年申請資格 

二. 於系統上輸入申報作物種類及其種植時間 

三. 列印申報書(三聯單)並請申請人蓋章 

一. 土地所在地縣市政府於申報結束後抽選勘查

對象，並由土地所在地鄉鎮公所依申報時間

至現場勘查種植作物是否符合 

二. 於系統登錄合格與否 

一. 受理申報公所於勘查登陸期限後製作獎勵

金撥款清冊移送至市府農業局核定。 

二. 受理申報公所寄送核定結果給申請人 

三. 農糧署撥款至受理申報地農會 

四. 農會轉帳補助金至申請人帳戶 

五. 實際收到補助款時間依照各申報作物生長

屆期時間而不同 

一.申請生產環境維護農地(翻土或種植綠肥)每年至多只可補助一期，且須於申報生產

環境維護當期作之「前一年」至少要有 1個期作復耕，經勘查合格或判釋有案，始得

受理。 

二.若需要更改申報作物，需於申報生長期開始前至原始申報地公所申請更正，逾期恕

不受理更正。 

可至任一鄉鎮市區公

所或農會辦理 

受理申請案件 

土地所在地之公所

實地勘查 

農會發放補助 

注意事項 


